
附件 1

西安市雁塔区审计局

2018 年度部门决算说明

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
1、对本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审计监督，

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提出审计结果报告。

2、对本级各部门（含直属单位）和下级政府预算、决

算的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，进行审计监督。

3、对区属事业单位和使用财政资金的其他事业组织的

财务收支情况，进行审计监督。

4对区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的预算执行情

况和决算，进行审计监督。

5、对区级国有企业、金融机构的资产、负债、损益，进行审

计监督。

6、对政府部门管理的和其他单位受政府委托管理的社会保

障基金，社会捐赠资金以及其他有关基金、资金的财务收支，进

行审计监督。

7、按照有关规定，对区级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审计监

督对象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实施经济责任审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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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针对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，开展专项审计调查，并

向区政府和市审计局报告审计调查结果。

9、指导和监督我区的内部审业务工作。

10、完成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任

务。

二、部门决算单位构成

纳入本部门2018年部门决算编制范围的共有1个，即：西安市

雁塔区审计局本级（机关），无二级预算单位。

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

1 西安市雁塔区审计局 行政单位

三、部门人员情况说明

截止2018年底，本部门人员编制22人，其中行政编制22人，

事业编制0人；实有人员为19人，其中行政19人，事业0人；单位

管理的退休人员9人。

四、2018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

1、着力预算执行审计，强化政府预算规范透明。根据年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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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计划，对财政局、经贸局、卫计局、民政局等7个行政单位的

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，重点检查了本级财政

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、预算的批复下达和资金拨付情况、部门预

算执行情况、非税收入情况、国库集中支付、政府采购制度和上

下级财政结算情况。以维护财政资金安全、促进深化财政体制改

革、推动完善公共财政和区级预算管理体系、提高预算执行效果

为目标，强化预决算真实、合法和合规审计，推动建立全面规范、

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体系，继续发挥审计监督服务作用，促进被

审计单位整改落实。

2、加强财政财务收支审计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。以健

全内控制度，盘活存量、优化结构、防范风险、加强廉政建设、

提高绩效为目标，对翠华路小学、210小学、长延堡街办等6个行

政事业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，重点检查了预算执

行情况、专项资金、行政事业性收费及罚没收入的管理情况以及

单位贯彻“收支两条线”规定及银行账户管理情况。

3、着眼政府投资项目审计，推进项目投资规范运作。将固

定资产投资作为审计的重中之重，采取事后监督与事前监督相结

合的方式，加大政府投资项目竣工决算审计力度，提升了政府投

资绩效，推进了政府投资项目规范运行。完成了对区航天中学校

园文化建设工程、区大雁塔小学校舍维修工程等4个固定资产投资

项目的竣工决算审计，送审造价7806.97万元，审定工程造价

6987.28万元,审计核减工程造价819.69万元,审减率10.5%，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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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得到有效节约。

4、紧盯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，促进领导干部勤廉有为。

认真贯彻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

实施办法》和《关于开展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的

实施办法》，按时完成了区城改办主任郭建荣同志等7位领导干部

任期经济责任审计以及1位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。同时

对区鱼化工业园管委会现任书记冯少林同志、主任张国立同志开

展了任中经济责任审计。

5.聚焦民生资金绩效审计，保障民生项目惠民利民。对义务

教育学校“全面改簿”专项资金以及就业再就业专项资金绩效情

况进行了审计；对财政资金信息化管理情况进行审计调查；以提

高公共资金使用绩效为重点，对行政事业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

规定精神及《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》情况开展了审计调查。重

点检查了全面改簿资金使用效益，就业再就业资金发挥的社会效

果，摸清了雁塔区行政事业单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整体情况，

加强了会议费、三公经费等公款消费审计监督，进一步促进了廉

洁政府建设。

6、密切关注重大政策措施落实审计，助推追赶超越目标任

务完成。我局在一、二、三季度持续开展了重大措施落实情况跟

踪审计（署定）及“追赶超越”目标完成情况审计，为促进我区

“追赶超越”政策的落实提供了有力保障和有针对性的建议。我

局以推动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政策贯彻落实，



— 5—

促进取消药品加价等政策的落实为目标，进行了公立医院深化医

疗体制改革政策落实审计。出具审计报告4份，提出审计建议16

条。此外，我局还赴灞桥区开展了政府债务审计，抽调2名人员赴

市局参加了保障性住房跟踪审计, 抽调5名人员参加了市里和区

里的巡察工作，抽调2名审计人员到秦岭北麓违建整治专项工作小

组，通过我局人员积极配合，几个审计组都圆满地完成各自的审

计工作任务，并获得被抽调单位的一致好评。

7、有序推进其他工作，发挥了审计服务功能。一是深入开

展“三项革命”，认真履行“路长”职责，积极开展“大擦洗”、

“烟头不落地、雁塔更美丽”以及“车让人”活动。二是积极开

展“亲商助企”活动，定期走访企业，开展调查研究、宣传落实

政策、服务企业发展，累计深入企业调研走访10余人次。三是积

极开展扶贫帮困工作，截止10月底，共赴扶贫村20余次。完善细

化了“扶贫帮困”工作方案与工作手册，通过实地走访、宣传政

策，对帮扶对象情况进行详细摸底，制订出严谨的扶贫工作措施。

四是积极认真组织落实完成区委组织部关于开展干部作风问题排

查整改工作，进一步强化我局审计人员纪律作风建设，提高政治

站位，积极履行审计职责。

五、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

（一）2018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

1．2018年度收入总计449.57万元，2018年度支出总计449.57

万元。比上一年度增加8.25%，增加原因为人员经费支出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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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，2018年度收入总计449.57万元。包

括：

（1）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443.54 万元，为区级财政当年

拨付的公共预算资金财政拨款。

（2）上年结转和结余 6.02 万元,为以前年度尚未列支，结转

到本年仍按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。

3．本年支出构成情况，2018年度支出总计449.57万元。包括：

（1）基本支出 388.07 万元，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

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
（2）项目支出 58.48 万元，主要是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

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之外发生的支出，包括基建审计、

经济责任审计、审计外勤经费等审计业务支出及审计信息化建设

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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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年末结转和结余 3.01 万元,主要是本年或以前年度预算

安排暂未使用的财政资金，以后年度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。

（二）2018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

1．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443.54万元，比上年增加7.2%。

2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为443.54万元。其中：

（1）行政运行 388.07 万元。是反映本单位基本运行支出，

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。

（2）审计业务支出 50.47 万元。主要用于基建审计、经济责

任审计、审计外勤经费等审计业务支出。

（3）其他审计事务支出 5万元。主要用于审计项目支出。

3．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为 388.07 万元。其

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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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人员经费 360.20 万元，用于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、对

个人和家庭的补助等。

（2）公用经费 27.87 万元。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，包括办公

费、邮电费等。

4．政府性基金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

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，并已公开空表。

5．国有资本经营财政拨款收支情况说明

本部门2018年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。

6．政府采购支出情况

2018 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14.57万元，其中货物类7.37万

元，占比50.58%，服务类7.20万元，占比49.42%。授予中小企业

的合同金额为14.57万元，占比100%。

（三）2018 年度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说明

2018年度本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

支出0万元,其中,因公出国(境)费用0万元,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,

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,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

1、因公出国(境)费用0万元，比上年决算无增减。

2、公务接待费比上年减少0.22万元，主要原因是本年控制

三公经费支出，未进行公务接待。

3、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,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比上

年决算无增减。

六、2018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

http://www.so.com/s?q=%E9%82%AE%E7%94%B5&ie=utf-8&src=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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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本部门对2个专项业务经费项目开展了绩效自评，涉及

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50.47万元，已覆盖我局所有项目支出，占

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11.38%。

七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
（一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

2018年雁塔区审计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为27.87万元。公用经

费支出比上年增加3.41%，增加原因为年内在职人员较上年增加1

人。

（二）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

截至2018年末，本部门所属单位共有车辆0辆;单价50万元以

上的通用设备0台(套);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(套)。

2018年当年购置车辆0辆;购置单价50万元以上的设备0台(套);购

置单价100万元以上的通用设备0台(套)。

八、专业名词解释

1．基本支出：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

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
2．项目支出：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

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。

3．“三公”经费：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

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。

4．机关运行经费：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

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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